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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规范相关承诺表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以下简称“《监管指引》”）及

陕西证监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

司承诺履行事项履行信息披露的通知》要求，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陕西煤业”）于 2014 年 2 月 13 日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等主体承

诺履行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02），就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披

露。 

公司于 2014年 3月 28日、4月 26日及 5月 27日先后发布了《关于规范相

关承诺表述的公告》，就控股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

煤化集团”）部分不符合 4号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表述进行了披露。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进一步规范

物业及关联交易相关承诺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现将规范后的承诺公

告如下： 

（一）规范后的物业相关承诺 

1、对于公司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陕煤化集团承诺：若因公司

使用该等产权不完善房屋导致损失，陕煤化集团将在该等损失实际发生且公司书

面通知本集团之日起的六个月内赔偿公司或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因未能及时获

得《房屋所有权证》而遭受的损失、索赔、支出和费用。 

2、对于公司租赁的无房产证的出租房屋，陕煤化集团承诺：若公司租赁的

无房产证的出租房屋出现纠纷，陕煤化集团保证负责在该等纠纷出现且公司书面

证券代码：601225 证券简称：陕西煤业 公告编号： 2014─024 



 

 2 

通知陕煤化集团之日起的六个月内解决与房屋租赁相关的一切纠纷，承担纠纷解

决的或与之相关的费用并补偿公司或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因此而遭受的一切损失

（如有）。 

3、对于公司正在办理土地使用权出让程序的土地，陕煤化集团承诺：若因

前述土地未能办妥土地使用权证书而给公司或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造成损失的，

陕煤化集团将在该等损失实际发生且公司书面通知本集团之日起的六个月内赔

偿公司或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因此而遭受的损失、索赔、支出和费用。” 

（二）规范后的关联交易相关承诺 

“陕煤化集团将严格按照监管规定规范本集团以及其所实际控制企业与陕

西煤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

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严格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规范履行关联交易决

策程序，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陕煤化集团和陕西煤业就相互间关联交易

所作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

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陕煤化集团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有关规章以及陕西煤业《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的规定，

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地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

不当的利益，不损害陕西煤业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此外，由于陕煤化集团原出租给公司下属公司的两宗手续不完善的土地目前

已经不再实际租赁，因此陕煤化集团目前不存在出租给公司的手续不完善的土地

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和控股股东等相关主体均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

求的承诺，也不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